
亞洲大學校園性別平等事件撤回調查申請書
	保密說明
	依據：

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第2項、第26條、第27條第3項、第36條第1項；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8條；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4條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等規定，非有正當理由，當事人之資料應予保密。

本通報表屬業務上報告之文書，因職務或業務持有或知悉本文書之內容者，有保密之責任，違反者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。


	事件類別
	□性騷擾事件          □性侵害事件          □性霸凌事件

□其他性平事件，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資料
	□檢舉人

□被害人

□法定代理人
	性別
	□男□女
	身分證字號/護照號碼
	

	就讀學校系所/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	聯絡

方式
	(O)：               

(H)：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：

	連絡地址
	
	電子

信箱
	

	案情摘要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撤回聲明
	申請人前於   年   月   日，向亞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所提之申請案，因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擬予撤回。

	申請人或委任代理人簽章：

（使用代號及按捺指紋）
	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（背面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-處理情形摘要（以下申請人免填，由受件撤回單位填寫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	受件撤回單位
	單位名稱
	
	收件人員姓名
	
	職稱
	

	
	聯絡電話
	
	收件時間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□上午□下午　　時　　分

	備註
	＊收件人員須熟讀事項

1.本申請書填寫完畢後，「收件單位」應影印1份申請書交予申請人留存。

2.本申請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，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應予保密；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，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。

3.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3條第五項規定，申請人撤回調查申請時，學校或主管機關得繼續調查處理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亞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機密文件  案號：             案             編號：第      號文件   











請 依 騎 縫 線 折 入 黏 貼





請 依 騎 縫 線 折 入 黏 貼








